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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行法定職掌： 

本局組織條例奉　總統87年6月24日華總（一）義字第8700123960號令制定公布，並於87年8月1日施行。90年1月17日奉   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9000008730號令修正公布第2條至第6條、第13條及第14條條文。
本局所屬各分局組織通則奉　總統87年6月24日華總（一）義字第8700123970號令制定

公布，並於87年8月1日施行。90年1月17日奉   總統（90）華總一義字第9000008740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13條。
一、機關主要職掌：本局依法掌理動植物防疫、檢疫、肉品檢查、動物用藥品及獸醫公共                   衛生等相關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一)動物防疫組：1.獸醫師登記、管理及訓練，相關政策、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

策劃、執行及督導。

　　　　　　　 2.家畜、家禽、寵物、野生動物及水生動物等防疫政策、法規、方案、

計畫之擬訂、策劃、執行及督導。

　　　　　　　 3.家畜、家禽、寵物、野生動物及水生動物等防疫科技之研究、發展、及相關技術、程序之研議、執行及督導。

　　　　　　　 4.動物疫病疫情通報及管制業務之策劃、蒐集分析、聯繫及督導。

　　　　　　　 5.動物用藥品及動物衛生資材管理政策、法規、方案、計畫、使用準則及相關標準之擬訂、策劃、執行及督導。
               6.動物用藥品相關科技之研究、發展、引進及技術服務。
　　　　　　　 7.動物用藥品製造、輸出入、販賣、使用、品質檢驗、證照核發等之審核、管理及督導。

　　　　　　　 8.獸醫團體、動物防疫及動物用藥品相關國際合作、交流及國際事務處理。

　　　　　　　　　　　　　　　　　　　

(二)動物檢疫組：1.動物及其產品檢疫政策、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策劃、執行及
           業務之協調、督導。

　　　　　　　 2.動物及其產品(含肉品)檢疫技術、程序、方法之研議、策劃、制訂、查核、管理、執行及督導。

　　　　　　　 3.輸出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科技之研究、發展、引進及技術服務與檢疫處理設施之審核及督導。

　　　　　　　 4.動物及其產品檢疫相關國際合作、交流及國際事務處理。

　　　　　　　 5.輸出入肉品衛生檢查制度審查、查證及推薦業務。

　　　　　　　 6.輸出入動物及其產品檢疫違規、申訴案件及糾紛之處理。

　　　　　　　 7.輸出入動物及其產品之疫情報告、資訊蒐集、風險分析、諮商及諮詢服務。

　　　　　　　 8.其他有關動物及其產品檢疫事項。

(三)植物防疫組：1.植物防疫政策、法規、科技、及技術之擬定、研究與執行。
　　　　　　　 2.植物防疫資訊系統及疫情管制業務之策劃、分析與督導。

　　　　　　　 3.植物防疫人員管理政策、法規之擬定、策劃、執行與督導。

　　　　　　　 4.植物防疫相關國際合作、交流及國際事務處理。

　　　　　　　 5.種子種苗特定疫病蟲害檢查技術、程序、方法之研議、執行及督導。

　　　　　　　 6.作物病蟲害防治管理科技研究、發展、引進及技術服務、示範、移轉、推廣、應用之策劃、執行與督導。

　　　　　　　 7.植物與其產品田間防疫計畫及重要病蟲害損失評估分析之擬訂、策劃、執行與督導。

　　　　　　　 8.有益與有用昆蟲之保護、利用技術研究、發展及推廣。

　　　　　　　 9.植物突發性、重大病蟲害與特定疫病蟲害緊急防疫科技計畫、防治措施之擬訂、策劃、執行與督導。

　　　　　　　 10.國內特定植物疫病蟲害疫區劃定、解除及疫區物品遷移許可證核發、查核與督導。

               11.國際疫情及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蒐集與分析。

　　　　　　   12.農藥管理法規及政策、計畫之制(訂)定、策劃、督導與執行。

　　　　　　　　　　　　　　

(四)植物檢疫組：1.植物或植物產品相關檢疫政策、法規、方案、計畫之擬定、修正、

執行及督導。

　　　　　　　 2.國外產地植物疫病蟲害發生、防治及檢疫作業查證之執行。

　　　　　　　 3.國外疫病蟲害疫情資訊蒐集及風險分析。

　　　　　　　 4.植物檢疫科技與檢疫處理技術之引進、研究、發展及應用。

　　　　　　　 5.植物檢疫相關國際合作、交流、諮商及其他相關事務之處理。

　　　　　　　 6.植物檢疫規定與相關資訊諮詢服務之執行、改進與督導。

　　　　　　　 7.植物檢疫人員訓練及相關宣導活動之擬定、執行與督導。

　　　　　　　 8.特定物品、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之審核、監督與管理。
　　　　　　　 9.輸出入植物或其產品檢疫違規、申訴案件及糾紛之處理。
　　　　　　　　　　　　　　

(五)企  劃  組：1.本局業務發展政策、方案、計畫之研擬、協調及督導。
　　　　　　　 2.本局年度施政方針與施政計畫之研擬、策劃及督導。
　　　　　　　 3.有關兩岸地區動植物防疫檢疫事務之統籌、協調及督導。

　　　　　　　 4.本局施政報告、年報、簡介之彙編及協調。
　　　　　　　 5.動植物疫病害蟲標準化診斷鑑定程序、方法之研議與督導。
　　　　　　　 6.動植物疫病害蟲診斷鑑定技術之訓練與督導。

　　　　　　　 7.動植物疫病害蟲診斷鑑定相關國際合作、交流及國際事務之處理。　　　　　　　

               8.動植物檢疫隔離設施之設置及督導。

　　　　　　　 9.動植物防疫檢疫國際技術諮商會議及組織活動之協調參與。
　　　　　　　 10.動植物防疫檢疫相關國際合作與交流之推動與協調。

(六)肉品檢查組：1.畜禽屠宰衛生檢查政策、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

　　　　　　　 2.屠宰場登記管理政策、法規、方案、計畫之擬訂、執行及督導。

　　　　　　　 3.違法屠宰及其他有關畜禽屠宰管理之違規、申訴案件及糾紛處理。
               4.畜禽屠宰管理科技之研究、發展、及技術服務。

               5.畜禽屠宰管理技術、程序、方法之研議、執行及督導。

               6.畜禽屠宰衛生檢查證明文件之簽發、查核、管理及督導。

               7.畜禽屠宰管理人員之訓練。

               8.其他有關畜禽屠宰管理事項。

(七)秘　書　室：掌理機要、文書、法制、印信、出納、庶務、公共關係、研考及其他不屬於各組室之事項。

(八)人　事　室：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九)主　計　室：辦理會計、歲計及統計事項。

(十)政　風　室：掌理政風事項。
   (十一)所屬四分局業務部分： 

1.輸出入動物與畜、禽、水產品及其他動物檢疫物之檢疫 。

2.輸出入植物與植物產品及其他植物檢疫物之檢疫 。

3.畜禽屠宰管理事項之執行及督導。

4.畜禽屠宰衛生檢查證明文件之簽發、查核及管理。

5.輸出入肉品檢查證明書之簽發、查核及管理。

6.受理動植物與其產品檢疫之申請及辦理檢疫證明書之簽發、查核及管理。

7.輸出動植物產地之田間檢疫。

8.動植物疫病蟲害疫情與畜禽屠宰管理資訊之蒐集及報告。

9.協助督導地方農業主管機關辦理動植物防疫及種苗之疫病蟲害檢查。

10.其他有關動植物之防疫、檢疫及畜禽屠宰管理執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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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

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06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動植物防疫檢疫為國際間通行的重要措施，目的在避免或減少國內動植物及其產品遭受有害生物之危害，防杜外來有害生物入侵，以保護國內農業生產的安全、動植物及人類之健康。面對全球極端氣候變遷，對於動植物疫病蟲害之問題更須謹慎因應。防疫之目的在於防治與管制國內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之發生及危害，以保護動植物免於遭受病原、害蟲及其他有害生物之危害，或將損失減至最輕，以維護農業生產安全，促進農業之永續發展。檢疫則是為了防止境外動植物疫病害蟲入侵，協助我國農畜產品外銷，於邊境國際交通港站採取之積極作為，是國際間共同認知的自我防衛措施。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之施政目標即在積極建構健全的動植物防疫檢疫體系，及建立
衛生安全的畜禽產品檢驗體系，推動國內重要動植物疫病蟲害的防治，並防杜國外動
植物疫病蟲害的傳入，以確保我國農業生產之安全，並維護國內的自然生態環境以及
動植物和人類之健康。
本局依據行政院106年度施政方針，遵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透過政策規劃、科技運用與行銷策略，建立農業典範、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提升農業行銷能力等主軸，採行創新、就業及分配原則，期能打造強本進擊的農業，不僅確保農民福利及收益，也能兼顧農產品安全與維護環境永續，形塑全民共享的新農業。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訂106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一）建構農產品安全體系
      －強化農產品安全管理，確保食的安心
1. 增強動植物防疫檢疫與檢驗效能，建立疫情事前預警機制，持續高病原性禽流感防疫與疫情監控，推動口蹄疫防除措施，加強狂犬病疫苗注射及人畜共通動物傳染病防治。

2. 強化動植物有害生物監測及診斷鑑定技術，建立動植物及其產品風險評估與疫病監控體系，建立我國疫情資料庫、有害生物預警模式及通報系統。
3. 推動全球衛生安全，追求防疫一體之傳染病整合防治研究，加強跨部會整合，透過科技研發整合防疫量能，促進防疫體制的分工合作與再升級，並與國際接軌互動。
4. 推動畜禽水產生產醫學及作物健康管理體系，並建立植物醫師制度，以預防、控制植物疫病蟲害。
5. 農業用藥安全標準與國際接軌，持續評估禁用或限用高風險農業用藥，減少化學農藥濫用，推動劇毒農藥代噴及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制度；檢討刪減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品目，加強畜牧場動物用藥殘留檢驗；落實屠宰衛生檢查，確保消費者權益。 

（二）強化農產品國際競爭力
      －強化產業優勢，布局全球市場
1. 嚴格邊境檢疫管制，蒐集分析國外動植物疫情資訊與制度，制定我國防疫檢疫因應對策及防範措施，適時調整動植物檢疫規範。
2.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經貿談判及雙邊農業諮商，突破貿易障礙，落實推動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有效解決檢疫檢驗通關問題，提升農產品外銷實績。
二、106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
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106年度目標值

	一、
加強動物疾病防控
	1
	狂犬病疫苗注射
	統計數據
	全國犬貓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數（單位：萬隻）
	70

	
	2
	強化口蹄疫疫苗注射
	統計數據
	口蹄疫疫苗注射率（單位：％）
	90

	
	3
	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控制
	統計數據
	高病原性禽流感案例場數較前年度減少幅度
	15%

	二、
強化植物疫病蟲害防治
	1
	進行植物重大有害生物監測
	統計數據
	針對稻熱病、白葉枯病、番茄晚疫病、瘤野螟及褐飛蝨統計監測回報件數（單位：件）
	350

	
	2
	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
	統計數據
	診斷服務件數（單位：件）
	2,000

	
	3
	東方果實蠅共同防治
	統計數據
	全國65處鄉鎮防治區域果實蠅控制密度達成率（單位：％）
	90

	三、
嚴格邊境檢疫管制
	1
	針對輸入禽鳥及犬貓疫病採樣監測，防堵重要疫病入侵
	統計數據
	針對輸入禽鳥及犬貓疫病採樣監測數（單位：件）
	800

	
	2
	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申報發證相關系統
	統計數據
	業者網路申報輸出入動植物檢疫之案件批數
	320,000

	
	3
	檢疫犬組執行入境旅客偵測航班
	統計數據
	偵測航班數（單位：班次）
	47,000


	四、
增進農業用藥管理
	1
	抽驗市售用藥件數
	統計數據
	抽驗件數（單位：件）
	250

	
	2
	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
	統計數據
	延伸使用項數（單位：項）
	200

	五、
強化肉品屠宰衛生檢查，維護肉品食用安全
	1
	辦理屠宰衛生檢查
	統計數據
	家畜屠宰衛生檢查數（單位：頭數）
	780萬

	
	
	
	
	家禽屠宰衛生檢查（單位：隻數）
	3.1億

	
	2
	查緝違法屠宰
	統計數據
	查緝違法屠宰場次（單位：場次）
	1,200

	
	3
	查驗化製原料運輸車
	統計數據
	查驗化製原料運輸車次（單位：輛次）
	145


三、106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一、農業電子化
	建置國內植物重要有害生物疫情分布分析系統，建立其發生圖層、擴散模式及預測模型。

	
	二、防疫檢疫科技研發
	1、 研析各國動植物有害生物管理規範、高風險入侵有害生物經濟損失評估與對策，建立動植物風險評估與疫病監控體系。

2、 增強動植物防疫檢疫與檢驗效能，研發動植物有害生物監測技術、及重要動植物有害生物診斷鑑定技術，建立可能入侵之重大疫病蟲害偵察體系及緊急防治標準作業，及有害生物檢疫處理技術之研發改進。
3、 推動健康種苗整合管理及驗證相關技術，建立高經濟作物關鍵病蟲害之監測預警體系及防治基準。
4、 辦理植物有害生物防疫資材開發與應用研究，研發疫病蟲害管理技術，推動生物性農藥產業發展，推廣使用生物農藥之作物整合性防治技術。

5、 辦理農藥風險評估、檢測與施藥技術開發，以及植物有害生物系統性管理與檢疫處理技術。

6、 強化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之防疫檢疫策略研究及推廣。並針對重大動物傳染病研發疫苗新抗原及新佐劑，開發疫苗檢測技術。

7、 辦理畜禽、水產動物之重要動物疾病防治技術及動物疫病快速檢測試劑研發。辦理動物用藥品管理與關鍵技術之研發與應用。
8、 強化屠宰設施設備、作業及衛生檢查，研發應用安全衛生監控等。

	
	三、食媒性疾病及其病原監測防護網
	一、建立養禽場沙門氏菌污染發生的流行病學基礎背景資料，研擬輔導措施提供政府及業者作為清除或降低沙門氏菌汙染的策略，提高雛雞和家禽產品之品質。釐清農場端汙染情形和人體罹患食媒性疾病的關係，擬定清除驗證機制有效預防食媒性疾病的發生。
二、建立肉品食媒性病原PulseNet監測系統與分子資料庫，以利跨部會間資訊網路之交流及各項食品安全防治工作參考，有效提升肉品品質衛生安全。

	
	四、推動農業科技產業全球運籌

	一、研析國內外動物用生物藥品管理規範，作為修訂動物疫苗檢驗登記審查基準之參據，並輔導國內動物用藥廠升級cGMP，提升動物用生物藥品國際競爭力。
二、整合現有學術單位及研究單位生物農藥研究發展成果，檢視國際未來生物農藥市場規劃及銷售，連結產業實際需求並加以發展，協助且完成生物農藥登記上市。

	
	五、導入健康風險評估科技，精進我國食品安全
	1、 研析我國現行動物用藥品法制在規範面與實務面的優缺點：針對動物用藥品申請案件之審議事項、檢驗規格、使用基準、新藥試驗等之審訂事項與其他有關動物用藥品技術改進之諮詢審議及調查事項加以研析，以建立動物用藥品審查作業平臺。

2、 動物用藥品風險評估：針對當前具迫切性之動物用藥品，分析其對動物效益試驗資料，以瞭解其對動物生長、行為、屠體性狀、生理生化及組織病理學變化等的影響，進而藉由安全性試驗及殘留消退試驗分析可能的風險。相關風險評估資料可供相關主管機關參考，以維護國人食用安全。

	
	六、推動全球衛生安全—追求防疫一體之傳染病整合防治研究
	一、整合並蒐集災害及災害防救對策基本資料，充實試驗研究設施與設備，推動防災科技之研究開發。
二、運用科技成果，進行動物疫災災害防救對策之研擬及推動，落實應變體制。
三、本於防疫一體概念，落實「全球衛生安全綱領」策略，加強跨部會整合，透過科技研發整合防疫量能，促進防疫體制的分工合作與再升級，並與國際接軌互動。

	二、動植物防檢疫管理

	一、健全動植物防疫檢疫體系

	1、 持續推動豬瘟及口蹄疫防治工作，落實疫苗注射及疫情查報，持續高病原性禽流感防疫與疫情監控。
2、 落實生物安全工作，維持或確認我國為重要動植物疫病蟲害之非疫國，防杜牛海綿狀腦病等重大人畜共通傳染病入侵。
3、 強化獸醫師管理與教育及動物防疫資訊系統維護。
4、 推行植物醫師制度及作物整合健康管理，減少化學農藥使用。
5、 針對動植物重大疫病蟲害訂定監測項目，加強監測、預警、通報、診斷及防治工作。
6、 強化人畜共通動物傳染病防治，維護公共衛生安全。
7、 辦理水稻等重大植物疫病蟲害共同防治工作，宣導農民適當栽培技術及整合性防治法防治重要害蟲。
8、 辦理入侵紅火蟻圍堵防治與監控，以圍堵策略將紅火蟻圍堵於淡水河（北防線）與頭前溪（南防線）間；防線外地區進行緊急防治。
9、 嚴格執行輸入檢疫把關，規劃開辦鳥類隔離檢疫業務，協助銷燬緝私機關緝獲沒入之走私農產品，防杜境外重大疫病蟲害入侵。
10、 蒐集國際動植物檢疫規範及動植物疫情，適時增修檢疫相關法規，進行雙邊檢疫諮商。
十一、強化輸出動植物及其產品產地檢疫功能，執行動植物檢疫風險分析及管理與加強輸入動物追蹤檢疫。

十二、於各國際港埠配置檢疫犬隊，執行檢疫偵測入境旅客行李、快遞貨物及郵包，持續進行新檢疫犬組之訓練，以強化輸入檢疫把關。
十三、外銷蘭花溫室驗證、定期設施檢查及紀錄文件抽檢等俾以簡化檢疫業務，同時進行疫病蟲害分離檢查及鑑定。
十四、落實執行「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協助優質農產品輸銷中國大陸。

	
	二、加強農用資材安全管理

	1、 督導農業用藥（含動物用藥品及農藥）之製造、販賣、使用、品質檢驗及證照核發等業務。
2、 研修農業用藥相關法規，辦理國內畜牧場及農場用藥安全監控與管理工作。
3、 查緝取締僞禁劣農業用藥（含動物用藥品及農藥），並協調相關單位加強進口查驗及走私查緝，落實源頭管理。
四、檢討刪減含藥物飼料添加物品目，並辦理高風險農藥評估淘汰措施及推動農藥代噴制度。
五、辦理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及少量作物用藥評估，並推廣使用生物農藥之作物整合性防治技術。

	
	三、強化屠宰衛生及肉品檢查制度

	一、辦理家畜家禽屠宰場設立登記及變更登記等審查、會勘與發證業務，督導各縣市政府有關屠宰場申設案件初審工作，以符合相關法令工作。
二、健全畜禽屠宰衛生檢查制度，委託聘用屠檢人員於本局監督下執行畜禽衛生屠宰檢查。
三、辦理屠宰衛生檢查工作，督導屠宰場落實設施設備與場區清潔衛生、供水品質及血液收集工作。

四、查緝取締違法屠宰行為，並進行處罰，以杜絕未經屠宰衛生檢查之肉品流入市面。



參、本局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104)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關鍵策
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104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加強動物疾病防控
	1
	案例發生鄉鎮及原住民山地鄉之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率
	90%
	104年案例發生鄉鎮及原住民山地鄉之犬貓狂犬病疫苗注射率為62%，囿於疫情已較102年剛爆發時趨緩，且侷限於野生動物鼬獾及白鼻心，民眾主動攜帶犬貓施打疫苗逐漸被動，且經費仍無法全面寄發通知單提醒飼主疫苗注射，致使難順利達成目標。

	
	
	全國犬貓狂犬病疫苗預防注射數
	78萬隻
	104年預防注射數為680,115隻。囿於疫情已較102年剛爆發時趨緩，且侷限於野生動物鼬獾及白鼻心，民眾主動攜帶犬貓施打疫苗逐漸被動，且經費仍無法全面寄發通知單提醒飼主疫苗注射，致使難順利達成目標。

	
	2
	口蹄疫疫苗注射率
	90%
	豬口蹄疫注射率為100%、草食動物口蹄疫注射率為100%，總口蹄疫注射率為100%。

	二、
強化植物疫病蟲害防治
	1
	進行植物重大有害生物監測
	350件
	104年進行水稻稻熱病等11種國內植物重大有害生物監測工作，掌握疫情發生現況，疫情定點監測回報計280件，不定點監測回報計3,796件，累計達4,076件。

	
	2
	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
	2,000件
	104年透過26處作物病蟲害診斷鑑定暨諮詢服務站，辦理植物病蟲害診斷諮詢服務及防疫技術指導，共計4,624筆，各類作物病蟲害診斷案件合計5,308件。

	
	3
	東方果實蠅共同防治(全國69處鄉鎮防治區域果實蠅控制密度達成率)
	90%
	104年東方果實蠅控制密度已達   90%，相關防治工作仍持續進行。

	三、
嚴格邊境檢疫管制
	1
	針對輸入禽鳥及犬貓疫病採樣監測，防堵重要疫病入侵
	800件
	104年針對輸入禽鳥及犬貓疫病監測共計完成2,255件，包括410件輸入及走私禽鳥流行性感冒檢測、960件禽鳥類新城病檢測及885件犬貓狂犬病檢測。

	
	2
	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申報發證相關系統(業者網路申報輸出入動植物檢疫之案件批數)
	320,000批數
	104年輸出入動植物檢疫業者採網路申報輸出入檢疫案件442,730批數，網路申報比例達96.73%。

	
	3
	檢疫犬組執行入境旅客偵測航班
	42,000班次
	104年檢疫犬組執行入境旅客行李、國際郵包及快遞貨物檢查航班架次計51,105航次，共計查獲54,387批次，約57,075公斤違規動植物產品，有效防堵境外病蟲害入侵。


	四、
增進農業用藥管理
	1
	畜牧場用藥安全抽驗數
	2,000場次
	104年畜牧場用藥安全抽驗場次為5,122場。

	
	
	畜牧場用藥安全抽驗合格率
	99%
	104年抽驗合格率為99.9%。

	
	2
	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
	200項
	104年配合「健全農藥殘留容許量與其使用方法一致性之研究」召開4次農藥技術諮議會，並已公告1,124項延伸使用範圍，且送請衛福部增（修）訂306項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五、
強化肉品屠宰衛生檢查，維護肉品食用安全
	1
	家畜屠宰衛生檢查
	780萬頭
	104年度共分派247位經訓練合格之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執行家畜（豬、牛、羊）屠宰衛生檢查，共檢查家畜825萬餘頭，為國人食肉衛生安全把關。

	
	
	家禽屠宰衛生檢查
	2.8億隻
	104年度共分派354位經訓練合格之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執行家禽（雞、鴨、鵝）屠宰衛生檢查，共檢查家禽3.11億餘隻，為國人食肉衛生安全把關。

	
	2
	查緝違法屠宰
	1,200場次
	104年度業已執行違法屠宰查緝工作計2,223場次，查獲違法屠宰案共100件。

	
	3
	查驗化製原料運輸車
	145輛次
	104年度查驗化製原料運輸車共計163輛。


二、上(105)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關鍵策
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105年度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一、
加強動物疾病防控
	1
	狂犬病疫苗注射
	70萬隻
	105年上半年狂犬病疫苗注射共274,642隻。

	
	2
	口蹄疫疫苗注射
	90%
	偶蹄類動物口蹄疫疫苗注射率為95.71%。

	二、
強化植物疫病蟲害防治
	1
	進行植物重大有害生物監測
	350件
	105年上半年進行水稻稻熱病等13種國內植物重大有害生物監測工作，掌握疫情發生現況，至6月底，疫情定點監測回報計34件，不定點監測回報計2,165件，累計達2,199件。

	
	2
	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
	2,000件
	105年上半年透過26處作物病蟲害診斷鑑定暨諮詢服務站，辦理植物病蟲害診斷諮詢服務及防疫技術指導，至6月共計2,253件。

	
	3
	東方果實蠅共同防治
	90%
	105年上半年東方果實蠅控制密度已達70%，相關防治工作仍持續進行。

	三、
嚴格邊境檢疫管制
	1
	針對輸入禽鳥及犬貓疫病採樣監測，防堵重要疫病入侵
	800件
	105年上半年針對輸入禽鳥及犬貓疫病監測共計完成925件，包括248件輸入及走私禽鳥流行性感冒檢測、248件禽鳥類新城病檢測及429件犬貓狂犬病檢測。

	
	2
	輸出入動植物檢疫申報發證相關系統
	320,000批數
	105年上半年輸出入動植物檢疫業者採網路申報輸出入檢疫案件219,854批數，網路申報比例達96%。

	
	3
	檢疫犬組執行入境旅客偵測航班
	47,000班次
	105年上半年檢疫犬組執行入境旅客行李、國際郵包及快遞貨物檢查航班架次計26,695航次，共計查獲30,293件，約30,551公斤違規動植物產品，有效防堵境外病蟲害入侵。


	四、
增進農業用藥管理
	1
	抽驗市售用藥合格率
	98%
	105上半年抽驗合格率為97.67%。

	
	2
	作物群組化農藥延伸使用
	200項
	105年上半年配合「健全農藥殘留容許量與其使用方法一致性之研究」召開1次農藥技術諮議會，並已公告466項延伸使用範圍，且送請衛福部增（修）訂306項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五、
強化肉品屠宰衛生檢查，維護肉品食用安全
	1
	辦理屠宰衛生檢查
	780萬頭
	105年上半年共分派237位經訓練合格之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執行家畜（豬、牛、羊）屠宰衛生檢查，共檢查家畜407萬餘頭，為國人食肉衛生安全把關。

	
	
	
	3億隻
	105年上半年共分派340位經訓練合格之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執行家禽（雞、鴨、鵝）屠宰衛生檢查，共檢查家禽1.57億餘隻，為國人食肉衛生安全把關。

	
	2
	查緝違法屠宰
	1,200場次
	105年上半年業已執行違法屠宰查緝工作計1,263場次，查獲違法屠宰案共45件。

	
	3
	查驗化製原料運輸車
	145輛次
	105年上半年查驗化製原料運輸車共計169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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